
8
.
1
  
 
 
  
 
  
 
 

综
合

协
调
组
 

现
场
抢
险
组
 

技
术
专
家
组
 

应
急
保
障
组
 

医
学
救
援
组
 

治
安
警
戒
组
 

新
闻
宣
传
组
 

善
后
工
作
组
 

根
据
抢
险
需
要
可

增
设
现
场
督
导
组
、

救
护
队
协
调
组
等

其
他
小
组

泽
州
县
煤
矿
事
故
应
急
救
援
指
挥
部
 

总
指
挥
 

现
场
应
急
工
作
组
 

牵
头

单
位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

县
能

源
局

，
事

发
煤

矿
主

体
企

业
及
煤
矿
 

牵
头
单
位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发
展
改
革
和
科

技
局
、
县
人
武

部
、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
事
发

煤
矿
主
体
企
业

及
煤
矿
 

牵
头
单
位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

县
能
源
局

、
事

发
煤
矿
主

体
企

业
及
煤
矿

、
应

急
救
援
专
家

 

牵
头

单
位

：
县
发

展
改

革
和

科
技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
县

公
安

局
、

县
财

政
局
、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
县

水
务

局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

县
能

源
局
、

县
气

象
局
、
供
电

公
司

、
移
动

公
司
、
联

通
公

司
、

电
信

公
司

、
事
发

煤
矿
主

体
企

业
及

煤
矿
 

牵
头

单
位

：
县

卫
生

健
康

和
体

育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公
安

局
、

县
医

疗
集

团
、

县
疾

控
中
心
 

牵
头

单
位

：
县

公
安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人
武

部
、

事
发

地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牵
头

单
位

：
县

委
宣
传
部
 

组
成

单
位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

县
能

源
局

、
县

委
网

信
办

、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牵
头

单
位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组

成
单
位

：
县

民
政
局
、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泽
州

分
局
、
县
总
工

会
、
县
疾
控
中

心
、
事
发
地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副
总
指
挥
 

成
员
单
位
 

指
挥
部
办
公
室
 

（
办
公

室
主
任
由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和
县
能
源
局
局
长
兼
任
）
 

分
管
煤
矿
安
全
工

作
的
副
县
长
 

县
政

府
协

调
（

联
系

）
煤

矿
安

全
工

作
的

副
主

任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局

长
、

县
能

源
局

局
长

、
县

人
武

部
副

部
长

、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大
队
长
 

县
委
宣
传
部
、

县
发
展
改
革

和
科
技
局
、
县
教
育
局
、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
县
公
安

局
、
县
民
政
局
、
县
财
政
局
、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
县
水
务
局
、
县

卫
生
健
康
和
体
育
局
、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
县
能
源
局
、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泽
州
分
局
、
县

气
象
局
、
县
人
武
部
、
县
总

工
会
、

县
委
网
信
办

、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
供
电
公
司
、
移
动
公
司
、

联
通
公
司
、
电
信
公
司
、
人

保
财
险
公
司
、
人
寿
财
险
公

司
、
事
发
地
乡
镇
人
民

政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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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通知救护队、

应急专家 

报告县委、县

政府及指挥部 

事态控制 

 通报成员单位 信息接报与处理 

启动相应级别响应 

  事故发生 

信息收集与分析 

向事故发生地传

达上级意见 

应急启动 

救援行动 

指挥部有关成员、

应急专家及专业

救援队伍到位 

成立现场指挥部，

制定救援方案 

响应升级 

现场指挥部 

指挥 

指挥部工作组

指导与协调 

抢险与救护 

各种应急保障

及技术支持 

救援人员 

安全防护 

治安警戒 

新闻信息发布 

人群疏散与 

安置 

应急救援 

应急结束善后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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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和《煤矿生产安

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煤矿事故分为四级： 

（1）特别重大事故，指造成 30人以上死亡，或者 100 人以

上重伤(包括急性工业中毒，下同)，或者 1 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

失的事故； 

（2）重大事故，指造成 10人以上 30 人以下死亡，或者 50

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 万元以上 1 亿元以下直接经

济损失的事故； 

（3）较大事故，指造成 3 人以上 10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

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

经济损失的事故； 

（4）一般事故，指造成 3 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下重伤，

或者 100 万以上 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 

本条款中的“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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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4
 
 

序
号
 

单
  
位
 

值
班
电
话
 

传
  
真
 

序
号
 

单
 
 位

 
值
班
电
话
 

传
 
 真

 

1 
县
委
办
公
室
 

30
33
06
2 

 
19
 

县
能
源
局
 

2
0
2
8
1
56
 

2
0
6
1
9
22
 

2 
县
政
府
办
公
室
 

30
33
06
4 

 
20
 

市
生
态
环
境
局
泽
州
分
局
 

2
0
2
2
7
18
 

 

3 
市
应
急
管
理
局
 

20
27
25
5 

20
23
69
0 

21
 

县
气
象
局
 

2
0
3
1
8
96
 

 

4 
晋
城
煤
监
分
局
 

20
95
45
1 

20
62
52
0 

22
 

县
人
武
部
 

3
8
3
8
8
80
 

 

5 
市
能
源
局
 

20
62
52
0 

 
23
 

县
总
工
会
 

2
0
2
3
5
56
 

 

6 
县
委
宣
传
部
 

30
33
41
4 

 
24
 

县
委
网
信
办
 

3
0
3
3
5
50
 

 

7 
县
发
展
改
革
和
科
技
局
 

30
34
72
8 

 
25
 

县
融
媒
体
中
心
 

3
0
3
2
1
28
 

 

9 
县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局
 

30
85
60
2 

 
26
 

县
消
防
救
援
大
队
 

2
3
1
2
1
19
 

 

10
 

县
公
安
局
 

30
11
11
0 

 
27
 

供
电
公
司
 

2
1
6
8
2
03
 

 

11
 

县
民
政
局
 

20
33
00
9 

 
28
 

移
动
公
司
 

1
3
9
0
3
56
0
2
22
 

 

12
 

县
财
政
局
 

20
26
09
9 

 
29
 

联
通
公
司
 

2
0
5
4
7
46
 

 

13
 

县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局
 

30
30
21
5 

 
30
 

电
信
公
司
 

1
3
3
5
3
56
8
6
86
 

 

14
 

县
自
然
资
源
局
 

30
33
01
0 

 
31
 

人
保
财
险
公
司
 

2
0
5
9
2
17
 

 

15
 

县
交
通
运
输
局
 

39
15
67
7 

30
17
60
8 

32
 

人
寿
财
险
公
司
 

2
2
9
5
5
57
 

 

16
 

县
水
务
局
 

30
39
07
9 

 
33
 

巴
公
镇
 

3
8
7
2
1
02
 

 

17
 

县
卫
生
健
康
和
体
育
局
 

30
98
54
1 

 
34
 

川
底
镇
 

3
8
2
4
8
04
 

 

18
 

县
应
急
管
理
局
 

20
61
97
9 

20
61
92
2 

35
 

大
东
沟
镇
 

3
8
2
3
5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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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下
村
镇
 

38
28
90
6 

 
50
 

山
西
煤
炭
运
销
集
团
中
岳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4
1
9
37
 

 

37
 

犁
川
镇
 

38
18
02
7 

 
51
 

山
西
泽
州
天
泰
和
瑞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9
5
1
4
89
 

 

38
 

高
都
镇
 

38
34
34
1 

 
52
 

山
西
泽
州
天
泰
坤
达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6
8
5
85
 

 

39
 

南
村
镇
 

38
00
20
1 

 
53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昌
都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6
9
7
4
3
32
 

 

40
 

周
村
镇
 

38
26
09
5 

 
54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宏
祥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3
3
7
55
 

 

41
 

大
阳
镇
 

38
46
00
5 

 
55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苇
町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5
8
5
18
 

 

42
 

南
岭
镇
 

38
65
00
4 

 
56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海
天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6
8
3
28
 

 

43
 

金
村
镇
 

22
59
78
8 

 
57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东
沟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9
3
2
8
00
 

 

44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圣

鑫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9
27
10
0 

 
58
 

山
西
煤
炭
运
销
集
团
华
阳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9
6
6
9
82
 

 

45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盈

盛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8
68
29
9 

 
59
 

山
西
煤
炭
运
销
集
团
永
丰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2
6
8
5
1
68
 

 

46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朝

阳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9
03
12
3 

 
60
 

山
西
泽
州
天
泰
锦
辰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2
6
8
5
8
88
 

 

47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壁

盈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8
95
26
8 

 
61
 

山
西
泽
州
天
泰
岳
南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3
1
8
22
 

 

48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靖

丰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69
69
02
5 

 
62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润
宏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
8
2
5
2
98
 

 

49
 

山
西
晋
煤
集
团
泽
州
天
安
瑞

旺
煤
业
有
限
公
司
 

39
53
36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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